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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威海社保服务再破新题，病退鉴定申报不用“跑腿”
日前，威海市社保中心组织召开

病退鉴定业务培训会，各区市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相关负责人及经办人员参
加了培训。

威海市病退鉴定申报已实现全程
网办，申请人申报病退鉴定，不再需要
跑到社保服务大厅窗口提交申请材
料，只要登录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门户网站的网上服务大厅，在
“工伤及鉴定网上申报”栏目中，直接
填写申请、上传相关材料，简简单单按
照系统提醒的步骤，足不出户、动动指
尖就可以完成劳动能力鉴定申报。

近年来，威海市深入贯彻落实“放
管服”“一次办好”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等工作部署，积极推进“互联网+社保”

建设，在全国率先构建了社会保险“数
字公共服务体系”，打破了层级、区划
和时空限制，整体工作不断地向方便
群众推进，“病退鉴定网上申报”的全
面实现，彻底打通了病退申报全程网
办的最后一环，通过用“数据跑路”代
替“群众跑腿”，实现了企业与职工“零
跑腿”。

政策小知识

病退的基本条件是：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
岁的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缴费年
限满15年的职工，可申报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达到规
定标准的，能够办理病退手续。

(林光明)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
受理单位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第35号主席令)；
(二)《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5号)；
(三)《山东省劳动能力鉴定管

理办法的通知》(鲁劳鉴发〔2004〕8
号)；

(四)《关于加强和规范劳动能
力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鲁劳社函

〔2008〕532号)；
(五)《关于建立劳动能力鉴定

入户体检服务制度的通知》(威劳鉴
发〔2008〕1号)。

申请主体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

亲属。
受理条件
(一)经治疗后，伤情处于相对

稳定的状态；
(二)待取出钢板、钢针等内固

定后。内固定不需要取出的，需提交
医疗机构出具的内固定不需要取出
的证明；

(三)停工留薪期已满。
申请材料
(一)申请工伤鉴定基本材料：
1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2 .近期2寸彩色照片1张；
3 .工伤认定申请时未提交的继

续治疗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加盖
医院专章)。

(二)申请伤残等级鉴定、护理

等级鉴定、配置辅助器具确认和康

复资格确认需要提交的材料：

工伤鉴定基本材料。
(三)申请旧伤复发确认需要提

交的材料：
1 .工伤鉴定基本材料；

2 .旧伤复发的诊断证明；
3 .医疗机构对现伤、病情治疗

的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加盖医院

专章)。
(四)申请疾病与工伤(职业病)

因果关系确认需要提交的材料：
1 .工伤鉴定基本材料；
2 .申请与工伤有因果关系疾病

的诊断证明；
3 .医疗机构对现伤、病情治疗

的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加盖医院
专章)。

(五)申请复查鉴定需要提交的
材料：

1 .工伤鉴定基本材料；
2 .医疗机构对现伤、病情治疗

的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加盖医院
专章)。

(六)用人单位申请延长停工留
薪期确认需要提交的材料：

1 .工伤鉴定基本材料；
2 .《威海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

期确认通知书》；
3 .医疗机构对现伤、病情治疗

的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加盖医院
专章)。

办事流程
(一)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
(二)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告

知申请人到指定医院鉴定的地址和
时间；

(三)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组
织鉴定专家查体及评审；

(四)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制
作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并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限
鉴定申请即时受理；自收到劳

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必要时可以延
长30日。

办理渠道
线上受理
单位申报：威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网站—网上服务大厅—
工伤及鉴定申报栏目；

个人申报：“威海社保卡”微信
公众号—办事大厅—社会保险—个
人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申请栏目。

窗口受理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黄燕华)

工伤医疗(康复)待遇核定支付

(含住院伙食补助费核定支付)

受理单位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五号)；
(二)《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
(三)《威海市工伤康复管理试行办法》(威政发

〔2007〕46号)。
申请主体

用人单位、职工本人或其近亲属、工会组织。

受理条件

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符合规定的工伤医疗费用

申请材料

(一)门诊

1 .《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结算申请表》(网上打印

或现场领取)；
2 .门诊报销材料:
(1)门诊发票；

(2)门诊病历；

(3)门诊费用明细(加盖医院专章)。
(二)住院

1 .《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结算申请表》(网上打印

或现场领取)；
2 .住院报销材料：

(1)住院发票；

(2)住院病历复印件(加盖医院专章)；
(3)住院费用明细(加盖医院专章)。
办事流程
(一)办事人员携带上述申请材料到任一社保经

办机构申请报销；
(二)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受理并审核；
(三)审核通过后拨付待遇。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内(如有问题，待进一步调查核实后再

进行结算)
(曹毅)

用人单位工伤认定如何申请
受理单位
各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办理依据
(一)《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5号);
(二)《工伤认定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8号)。

申请主体
用人单位
受理条件
用人单位自职工发生事故伤害

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日内，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

申请材料
(一)《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表》；

(二)《职工在职证明》或与用人
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
关系)的证明材料；

(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
诊断证明书；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还应
当分别提交相应证据：

1 .职工死亡的，需提交死亡证
明；

2 .①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
外伤害的；②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
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
不明的；③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
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需要提交公安部门、法院、交通部门
等的相关证明；

3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提
交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的证明；

4 .属于因战、因公负伤致残的
转业、复员军人旧伤复发的，提交

《革命伤残军人证》。

办事流程
(一)用人单位通过威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的“工
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网上服务
系统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社会保险
行政工作人员确定需要补正的材
料；

(二)用人单位按照材料要求及
时补正材料，并通过系统填写打印
后盖章扫描上传。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限
申请材料齐全，15日内作出受

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自受理工
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
认定的决定，其中，事实清楚、权利
义务明确的，应当在15日内作出工
伤认定的决定。

网办渠道：威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工伤认定和
劳动能力鉴定”网上服务系统

（曹毅）

近日，威海市人社部门印发通知，公布了2020年度
社会保险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个人月缴费基数和职工工伤保险有关待遇计发基数。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2019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9136元。我市2020年度社会保
险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个人月
缴费基数的上限为17284元，下限可继续执行2019年度
个人月缴费基数下限标准。

用人单位应按照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申报缴费

基数。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低于最低缴费基数的，可

以按照最低缴费基数申报缴费；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

资超过最高缴费基数的，按照最高基数申报缴费。

无雇工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根据个人情

况，在我市2020年度社会保险费个人月缴费基数下限

标准至上限标准之间申报缴费基数。缴费基数与养老

金待遇挂钩，多缴多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2359元。2020年我市工亡职工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此
为计发基数。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即42359×20=847180元。

根据威海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9年威海
市职工平均工资(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为70890元。2020年我市工亡职工丧葬补助金、工伤职
工生活护理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以此为计发基数。

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即70890÷12×6=35445元。

（徐菲）

威海市2020年度社会保险费

个人月缴费基数和职工工伤保险

有关待遇计发基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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